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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蒙古国律师立法比较研究 

宗那生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蒙古国法律教研室 

    蒙古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部《律师法》。第一部《律师法》是1994年12月9日通过并从1995年2月1日
起施行。该法共3章19条，第一章是总论；第二章是律师、获得开展律师工作的许可、律师登记；第三章
是律师权利及工作保障。第二部《律师法》是2002年5月16日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并从2002年9月1日起施
行的《律师法》。该法共4章24条，第一章是总论；第二章是律师机关的领导、组织；第三章是律师工
作；第四章是开展律师工作的专门许可及其中止、撤销；第五章是其他规定。这部法典是蒙古国现行《律
师法》。该法在制定过程中体现了现代发达国家有关律师立法中的先进理念，赋予了律师在开展业务必不
可少的权利，尤其是在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时赋予的权利和地位非常到位，和我们国家现行有关律师法的规
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较两国律师权利及其保障机制对下一步我国彻底修改《律师法》及相关法律具有
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权利及其保障机制 

    我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律师开展刑事诉讼业务时所享有权利及其
保障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律师法》第29条－32条规定的：（1）拒绝辩护权。律师接受委托后，若委
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
理；（2）调查取证和通信权。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
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36条、37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
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
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
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
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
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3）人
身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4）参加法庭审理的权利。其中包括有权得到人民法院
适当的开庭通知权、法庭上的发问权、对法庭出示或宣读的证据提出异议权、提出新证据权、参加法庭辩
论权、对法庭的不当询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等；（4）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9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
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
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5）代行上诉权。《刑事诉
讼法》第180条规定，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这里的辩护人自然包括
了辩护律师；（6）获取所参加案件各种法律文书副本的权利。根据《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第3条的规定，凡属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附起诉书
副本一份，交由法院转发辩护律师。有律师辩护的第一审案件，检察院如提起抗诉，也应附抗诉书副本交
由法院转发辩护律师。凡有律师参加诉讼的刑、民案件，无论一审、二审，法院所作的判决书、裁定书，
都应发给承办律师副本；（7）为被告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关于保障机制方面：（1）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
（2）根据《律师法》第48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律师法》第11条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
书，或者依照《律师法》第19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申请人对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或者律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不服的，可以依照相关程序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二、蒙古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权利及其保障机制 

    《律师法》第4条规定了律师工作的六大种类。其中一类是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刑事案件登记、侦查、
法院审理活动。根据《律师法》第12条的规定，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代理等工作时享有下列权利：（1）
向任何机关代理当事人权利、合法利益；（2）自由进入受辩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审人、被关押
人员所在的处所，单独会见；（3）了解刑事案件证据，作记录、对需要的材料用自己的费用进行复印。
（4）提出提供证据、要求新证据或者调查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情况，做出鉴定结论的意见和要求；（5）若
案件登记人员、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文字翻译人员、语言翻译人员、鉴定人员、审判人员、群众代表、
法庭书记员如果存在法定根据的提出回避申请；（6）对案件登记员、侦查员、检察院、法院工作提出申
诉；（7）向案件登记员、侦查员、法官提出让机关、企业出具对法律帮助所需要的文件，为固定文件而
使用录音、录像设备；（8）对需要专门知识的问题，向专业机关和人员咨询；（9）参加刑事案件登记、
侦查、审判活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审人以及原告、被告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提出问题，对被服务
者的供述和辩解做出解释；（10）查看自己所参加的立案、侦查和法庭审判活动记录，提出书面意见和建
议；（11）自愿或者按照受审人的委托参加上诉、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庭审理，提出意见和结论；（12）
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律师法》第15条规定了律师工作保障措施。即律师开展业务工作时任何人不得对其实施压力、干
涉、阻碍，禁止任何人要求律师承诺任何保证或进行威胁。律师为了让出具与自己开展业务工作所需要的
文件、信息有权向法院、检察院、案件登记、侦查机关、其他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提出要求。这种情况
下上述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有义务满足律师的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律师协会及其在
省、首都的分会对律师开展工作提供帮助。在律师通过律师协会申请的情况下，警察机关如果认为必要的
可以对律师及其家庭成员生命、财产采取保护措施。 

    三、中蒙两国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所享权利及其保障机制之差异 

    中蒙两国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所享权利及其保障机制之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单独会见权。蒙古国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时，作为关押机关的法院判决执行机关不
得派人在场。实际上该机关也没有必要派员在场。因为蒙古国的关押机关设在法院判决执行机关，不像我
国设在侦查机关内部。这样，侦查机关就没有条件派员在场了。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则规定：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
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2、参加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的权利。蒙古国的律师自委托人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之时开始可以介入刑事
案件的侦查活动。这一阶段律师可以开展包括调查取证、辩护、代理在内的能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所
有合法活动。给律师赋予这样充足的权利，是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尤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包含
的赋予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权利的先进理念的。而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后能开展相关活动的权
利是极其有限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
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
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
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显然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不享有调查取证和提供辩护的权
利。 

    3、自愿参加特定审理的权利。即蒙古国的律师除了接受受审人委托参加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法庭审理
以外，还在未经委托的情况下有权自愿参加刑事案件上诉、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庭审理，提出意见和结论。
这样规定，有利于提高律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维护受审人合法权益。这种权利我国律师显然不拥有。 

    4、审问时的在场权。即侦查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而且必须在场。未经在场律师签字的讯
问笔录是违法的，法庭不予采信。这样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侦查权进行约束和监督，防止侦查权的滥
用，避免犯罪嫌疑人受刑讯逼供之苦，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我国律师不用有这样必然的权利。 

    5、对律师工作保障机制方面，蒙古国《律师法》的规定显然比我国要具体的多。其中还有警察机关对
律师及其家庭成员生命、财产采取保护措施的规定。这些保障措施，对于正常开展律师业务来说应该说是



最起码的条件。这些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律师及其业务的尊重和爱护的思想。这对法治国家来说也是最起
码的。 

    四、结论 

    中蒙两国是友好邻邦，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有着许多相同或者相近的地方。但是，蒙古国经过改革，
其法律理念和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立法上大胆吸收了人类在漫长历史发展中
所形成的、被普遍认为是先进的法学理念和制度。这些也不仅仅体现在蒙古国的律师法中，蒙古国《刑事
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两国都面临着法制现代化的问题。借鉴和创新是法制现代化
的两个车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上不论借鉴还是创新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胆子
的大小、步子的快慢上毕竟不如我们北方邻邦蒙古国，如何加快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应当是今天中国法律人
首先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律师２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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